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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

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0年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公司控股公司漳州信达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漳州房产 "）在厦门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

南悦禧 "）60%的股权，挂牌底价参考评估值确定为 4231.40万元。 （详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开挂牌转让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刊载于 2010年 9月 4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 w w .cninfo.com .cn）。

现就本次股权转让的挂牌结果公告如下：

漳州房产于 2010年 9月 14日在厦门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湖南悦禧 60%股权。 至挂牌有效期

满，产生一个意向购买方河源市高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胜房产 "）。高胜房产与公司无

关联关系。 交易双方按照有关规定可以协议方式转让相关股权。

2010年 10月 29日，漳州房产与高胜房产签订《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挂牌转

让价 4231.40万元，高胜房产另行支付评估基准日的货币资金及其他合计 304.60万元，湖南悦禧 60%的

股权作价合计 4536万元。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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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0年 10月 27 日在上

虞宾馆 6号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0年 10月 22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阮加根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9名。公司部分监事、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部分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95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和利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和利

瑞” ）增资，将江苏和利瑞注册资本从 500万元增资到 10000万元。

该决议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公司拟对 2家控股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总计 10,000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0��������������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0- 021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0年 10月 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2010]655号文批准，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闰土股份” ）于 2010年 6月 23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382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人民币 31.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03,184,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0,703,541.86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42,480,458.14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年 6月

28日出具的信会报字(2010)第 24614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五个募投项目共需资金 999,000,000.00元。扣除五

个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外，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净额部分为 1,143,480,458.14元。

二、增资概述

1、增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和利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和利瑞” )增加注册资本，增资

额为 9500万元。 将江苏和利瑞注册资本从 500万元增资到 10000万元。 该笔投资全部来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超额募集资金。

增资的目的主要是用于年产 4500吨染料系列产品项目和 2000吨中间体(氨基油)项目建设。 年产

4500吨染料系列产品项目和 2000吨中间体(氨基油)项目建设投资资金约 9953 万元，前期已投入 4000

多万元建设。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9500万元中，5000万用于项目后续建设。 因江苏和利瑞规模较小，且

在建设期，增资 9500万元中的 4500万用作江苏和利瑞正常营运所需的流动资金。 年产 4500吨染料项

目预计在 2011年第二季度试车投产。

根据交易所的规定及公司的相关制度，用于项目后续建设资金 5000万尚需江苏和利瑞在银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增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号：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

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江苏和利瑞基本情况

江苏和利瑞设立于 2009年 8月 6日，注册资本 500万元，法定代表人钱吉荣，注册地点江苏省灌云

县临港产业区纬二路南侧，主要从事化工原料及染料、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公司于 2010年 9月 17日用自有资金 600万元收购了灌云海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灌云海

通” ）持有的江苏和利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和利瑞” ）100%股权，江苏和利瑞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灌云海通及其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江苏和利瑞目前正处在筹建期， 正在建设年产 4500吨染料系列产品项目和 2000吨中间体 （氨基

油）项目，上述项目已经连云港市发改委（2009）346号和连云港市环境保护（2009）335号批复。

江苏和利瑞 2009年末及 2010年 9月 30日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2009

年末

201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4,826,274.50 41,517,114.01

净资产

4,826,274.50 5,203,760.33

负债

0.00 36,313,353.68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73,725.5 377,485.83

四、江苏和利瑞项目简介及增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年产 4500吨染料系列产品及 2000吨中间体（氨基油）建设项目建设投资资

金 9953万元，其中设备购置费 6071.5万元，安装工程费 1102.8万元，建筑工程费 1578.7万元，土地征用

费 1200万元。

年产 4500吨染料系列产品及 2000吨中间体（氨基油）产品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产品。 年产

4500吨染料系列产品主要是活性蓝、酸性黑、酸性蓝等高附加值的染料。中间体（氨基油）主要用来生产

活性染料。

年产 4500吨染料系列产品及 2000吨中间体（氨基油）建设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年，项目预计竣工

时间约在 2011年 5月，装置试车投产时间约为 2011年 6月，全面达产时间约在 2011年年底。 项目达产

后年营运收入 35250万元，平均年利润总额约 5043.3万元，税后总利润约 3782.5万元。

本次增资旨在满足江苏和利瑞今后经营发展的需要，确保江苏和利瑞建设项目的正常营运。此次增

资资金均来源于公司超募资金。

江苏和利瑞染料及中间体项目投产后，一方面丰富并提升公司产品，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二

是拉长了公司产业链，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本次增资主要涉及在建项目建设用资金及补充流动资金等事项， 不涉及风险较高的对外投资等事

项，故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不存在能致使公司发生重大损失的风险。江苏和利瑞增资前后均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增资不会影响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五、相关承诺内容

公司不存在证券投资，公司将上述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和利瑞增资，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且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具

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号：风险投资》第五条），在使用超募资金对全

资子公司增资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本次部分超募资金 95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

司整体发展需要，全资子公司项目建成达产后，能丰富公司产品，拉长公司产业链，给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 从内容和程序上，增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9500万元对全资子公

司增资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

（三）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全资子公司项目建成达

产后，能丰富公司产品，拉长公司产业链，给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投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 9500万元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意见认为：

本次增资所建设的“年产 2000吨中间体(氨基油)项目、年产 4500吨染料系列产品项目” 以及补充

江苏和利瑞流动资金系投资于江苏和利瑞主营业务范围内, 且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29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年产 2000吨中间体(氨基油)项目、年产 4500吨染料系列产品项目” 以

及补充江苏和利瑞流动资金，符合公司拓展市场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闰土股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同时，公司承诺：公司最近

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郑重承诺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江苏和利瑞后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闰土股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江苏和利瑞的使用计划表示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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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本次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金额

1、浙江嘉成化工有限公司，本次增加核定担保额度 5,000万元。

2、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本次增加核定担保额度 5,000万元。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本次增加核定担保额度前公司担保余额为 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

计报告的净资产 0.62% ，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概述

公司董事会于 2010�年 10月 27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

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证监发[2005]120号文件及《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的相关规定，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嘉成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法定代表人：阮华林，经营范围：硫

酸 8万吨、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10万吨、发烟硫酸 2万吨、二氧化硫 5万吨、硫酸二甲酯 4万吨，木质

素 1.5万吨、分散剂 1万吨、减水剂 1万吨、N \N - 二烯丙基 - 2- 甲氧基 - 乙酰胺基苯胺；销售自产产品

（上述经营范围凭有效危险化学品生产、存贮批准证书经营），公司持有该公司 75%股权，2009年末该公

司资产总额 45799.99 万元、负债总额 11291.24 万元、净资产 34508.74 万元、净利润 4512.55 万元；截至

2010年 9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 42612.18万元、 负债总额 4289.7万元、 净资产 38322.48万元、 净利润

3813.74万元。

2、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地点：上虞市道墟镇称海村，法定代表人：阮加春，经营范围：生产：

活性系列染料，销售自产产品。（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涉及资质的凭资质经营）。 公司持有该公司 75%

股权，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33164.52 万元、负债总额 9474.14 万元、净资产 23690.37 万元、净利润

7327.14�万元；截至 2010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39145.66万元、负债总额 11304.71万元、净资产 27840.95

万元、净利润 4150.57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

金额，公司将在担保发生后及时给予披露。上述担保期限为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即 2010年 10月 27日至 2012年 10月 26日止，在该期限内授权董事长签署担保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考虑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建设及经营需要，以及公司染料、中间体业务规模扩大的需要，并结合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后，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部分控股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目前，包括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

净资产 0.62%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增加本次核定担保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约 10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

净资产 9.40% 。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0��������������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0- 023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0年 10 月 27 日下午

4:30在上虞宾馆 6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0年 10月 22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本次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韩明娟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全资子公司项目建成达产后，能

丰富公司产品，拉长公司产业链，给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 9500万元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该决议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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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

１．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或审阅。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和解释（“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详见本季度报告

３．３

的说明。

１．４

本公司董事长张喜武博士、 财务总监张克慧女士及财务部总经理郝建鑫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及完整。

２、报告期公司经营回顾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公司董事会带领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做好生产调度与统筹、

运输组织和营销工作，煤炭产销量保持平稳增长，铁路和港口运输能力稳步提高，发电量大幅增加，经

营业绩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期间，公司商品煤产量达到

１６６．２

百万吨，完成年度经营目标的

７２．６％

；煤炭销售量达

到

２１３．０

百万吨， 完成年度经营目标的

７８．３％

； 总发电量为

１

，

０６７．３

亿千瓦时， 完成年度经营目标的

８４．７％

；总售电量为

９９２．７

亿千瓦时，完成年度经营目标的

８５．１％

。 按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１１０

，

０１３

百万元，同比增长

２４．８％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２８

，

３５５

百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１．４２６

元，同比增长

１４．７％

。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公司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再造神华，五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战略目标，努力加

强各板块业务的统筹与协调，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扎实推行经济增加值（

ＥＶＡ

）考核，推进公司产

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着力抓好安全生产，重点加强安全隐患整治力度和“一通三防”等工作；加强以成

本控制为核心的财务管理，继续开展“双增双节”活动，把精细化管理不断引向深入；深入推进大销售

战略，统筹资源配置，统筹区域市场，不断拓宽市场渠道；全面推进公司信息化建设，加快信息化与各

项业务的深度融合。 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使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实现公司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３、公司基本情况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指标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总资产

（

百万元

） ３３６，９７３ ３１０，５１４ ８．５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权益

（

百万元

） １８８，５１１ １６９，３２６ １１．３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９．４８ ８．５１ １１．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百万元

） ４６，０４１ ４０，９９５ １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３１ ２．０６ １２．３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同比增减

％

７－９

月

１－９

月

７－９

月

１－９

月

７－９

月

１－９

月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百

万元

）

９，７２３ ２８，３５５ ８，７４４ ２４，７２０ １１．２ １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８９ １．４２６ ０．４４０ １．２４３ １１．２ １４．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８９ １．４２６ ０．４４０ １．２４３ １１．２ １４．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

（

元

）

０．４８６ １．４２４ ０．４４２ １．２４８ １０．０ １４．１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１６ １５．０４ ５．３２ １５．０５

减少

０．１６

个

百分点

减少

０．０１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

资产收益率

（％）

５．１３ １５．０３ ５．３６ １５．１１

减少

０．２３

个

百分点

减少

０．０８

个

百分点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营业外收入

－

补贴收入

１０２

－

其他

１１６

投资收益

－

委托贷款收益

３２

营业外支出

（１８９）

以上各项对税务的影响

（２８）

合计

３３

其中

：

影响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２７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６

３．２

主要运营数据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同比增减

％

７－９

月

１－９

月

７－９

月

１－９

月

７－９

月

１－９

月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５７．０ １６６．２ ５３．０ １５８．８ ７．５ ４．７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７５．６ ２１３．０ ６６．５ １８９．６ １３．７ １２．３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２．６ ８．４ ３．８ ９．９ （３１．６） （１５．２）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３７．７ １１１．４ ３４．７ １０２．６ ８．６ ８．６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４３．９ １２４．４ ４１．９ １２０．９ ４．８ ２．９

其中

：

黄骅港

（

百万吨

） ２２．０ ６３．３ １９．９ ５８．６ １０．６ ８．０

神华天津煤码头

（

百万吨

） ４．９ １８．０ ５．２ １６．６ （５．８） ８．４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１３．５ １３．５ － －

不适用 不适用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１１．６ １１．６ － －

不适用 不适用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３８．４７ １０６．７３ ２８．４６ ７１．９５ ３５．２ ４８．３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３５．７２ ９９．２７ ２６．４４ ６６．７８ ３５．１ ４８．７

注：（

１

）上表中“航运货运量”和“航运周转量”指标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数据仅包括神华中海航运有限

公司被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的

７

月、

８

月和

９

月三个月份相应指标数据的加总；（

２

） 神华中海航运

有限公司（原“珠海新世纪航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份的航运货运量和航运周转量分别为

２３．８

百万

吨和

２０．４

十亿吨海里，以上业务量未被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３．３

按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按企业会计准则

２８，３５５ ２４，７２０ １８８，５１１ １６９，３２６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调整的分项

：

维简费

、

生产安全费及其他类似

性质的费用调整

１，０４２ １，２１９ ２，４２８ ２，８４１

土地使用权评估及其他

８６ ９０ （１，４４８） （１，５０６）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２９，４８３ ２６，０２９ １８９，４９１ １７０，６６１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说明：

（

１

）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调整

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有关规定，煤炭企业应根据煤炭产量计提维简费、生产安全费及其他类似性

质的费用，计入当期费用并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专项储备中单独反映。按规定范围使用专项储备形成固定

资产时，应在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同时全额结转累计折旧。 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些费用应于发生

时确认，相关资本性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物业、厂房及设备，按相应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上述差异带来

的递延税项的影响也反映在其中。

（

２

）土地使用权评估及其他

按企业会计准则，土地使用权应反映企业重组时资产评估价值。 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土地使用

权作为预付经营租赁款以历史成本减累计摊销列示。因此，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之归属

于本公司股东权益及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不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增值及其后续摊销以及相

关差异所带来的递延税项影响。

３．４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表

（

１

）股东总数

本报告期末，本公司的股东总数为

４３０

，

１７８

户。 其中，

Ａ

股股东（含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集

团公司”））总数为

４２７

，

３５５

户，

Ｈ

股记名股东总数为

２

，

８２３

户。

（

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

３８９

，

７３６

，

３３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８

，

０１５

，

０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

，

４６８

，

０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

，

１５１

，

９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１

，

２６１

，

０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８８０

，

６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１

，

９９９

，

８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６６０

，

８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保税区泓广贸易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４７

，

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注：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Ｈ

股为代表多个客户所持

有。

４、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按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团”）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１０

，

０１３

百万元

（

２００９

年同期：人民币

８８

，

１５３

百万元），同比增长

２４．８％

。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４１

，

２１３

百万元（

２００９

年同期：人

民币

３４

，

７７８

百万元），同比增长

１８．５％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２

，

６６９

百万元（

２００９

年同期：人民币

２７

，

９６６

百万

元），同比增长

１６．８％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８

，

３５５

百万元（

２００９

年同期：人民币

２４

，

７２０

百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７％

。

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变动情况及说明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合并利润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增减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５７

，

７８５ ４２

，

４３９ ３６．２

外购煤成本

、

自产煤量

、

发电量增加

财务费用

１

，

９５４ １

，

３６２ ４３．５

汇兑净损失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损

失

）

２１０

（

９２

） （

３２８．３

）

掉期合同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２２７ １４４ ５７．６

税费返还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１８９ ２８７

（

３４．１

）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少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主要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１

，

５４６ １

，

０３１ ５０．０

代垫款

、

周转金等增加

存货

１１

，

２０７ ７

，

７２７ ４５．０

煤炭库存增加

应付票据

２ ４９０

（

９９．６

）

电厂应付工程款及铁路公司应付联运单位运

费减少

预收款项

４

，

３６５ ２

，

５７９ ６９．３

预收煤款增加

专项储备

３

，

６３４ ２

，

２２５ ６３．３

维简费

、

安全费等专项资金节余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增减

％

主要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９０ １１ ７１８．２

税费返还增加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４８

，

８９７

） （

３４

，

６６９

）

４１．０

外购煤成本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４６ １９５

（

７６．４

）

收到联营公司股息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７７ ５７ ３５．１

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

收回于金融机构的限制用途资金

４９２ １７９ １７４．９

收回银行汇票保证金存款

投资支付的现金

（

２９４

） （

１０６

）

１７７．４

其他股权投资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７５ １

，

６８９

（

８３．７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减少

４．２

煤炭分部关键经营指标分析

（

１

）煤炭销售量和价格明细表 （以下列示的煤炭价格均未计入增值税）：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价格

增减

百万吨

％

人民币元

／

吨

百万吨

％

人民币元

／

吨

％

国内销售

２０４．６ ９６．１ ４２０．２ １７９．７ ９４．８ ３７７．０ １１．５

长约合同销售

１１６．９ ５４．９ ３８７．９ １２７．７ ６７．４ ３６１．１ ７．４

直达

（

沿铁路线和坑口

）

５０．４ ２３．７ ２８６．８ ５０．０ ２６．４ ２３７．３ ２０．９

下水

６６．５ ３１．２ ４６４．５ ７７．７ ４１．０ ４４０．７ ５．４

现货销售

８７．７ ４１．２ ４６３．３ ５２．０ ２７．４ ４１６．０ １１．４

直达

（

沿铁路线和坑口

）

３８．２ １８．０ ３０３．６ １８．７ ９．９ ３３０．９

（

８．３

）

下水

４９．５ ２３．２ ５８６．６ ３３．３ １７．５ ４６３．９ ２６．４

出口销售

８．４ ３．９ ５５２．１ ９．９ ５．２ ５７８．７

（

４．６

）

销售量合计

／

加权平均价格

２１３．０ １００．０ ４２５．４ １８９．６ １００．０ ３８７．５ ９．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价格

增减

百万吨

％

人民币元

／

吨

百万吨

％

人民币元

／

吨

％

国内销售

２０４．６ ９６．１ ４２０．２ ２４０．７ ９４．７ ３７８．７ １１．０

长约合同销售

１１６．９ ５４．９ ３８７．９ １７１．６ ６７．５ ３６１．８ ７．２

直达

（

沿铁路线和坑口

）

５０．４ ２３．７ ２８６．８ ６９．３ ２７．３ ２４４．１ １７．５

下水

６６．５ ３１．２ ４６４．５ １０２．３ ４０．２ ４４１．４ ５．２

现货销售

８７．７ ４１．２ ４６３．３ ６９．１ ２７．２ ４２０．７ １０．１

直达

（

沿铁路线和坑口

）

３８．２ １８．０ ３０３．６ ２５．８ １０．２ ３３３．９

（

９．１

）

下水

４９．５ ２３．２ ５８６．６ ４３．３ １７．０ ４７２．７ ２４．１

出口销售

８．４ ３．９ ５５２．１ １３．６ ５．３ ５５１．５ ０．１

销售量合计

／

加权平均价格

２１３．０ １００．０ ４２５．４ ２５４．３ １００．０ ３８７．９ ９．７

特别提示：以上表格列示的煤炭销售加权平均价格受到销售方式、产品品质以及不同销售类型销售

量的影响。 以上表格列示的合同销售价格是实现的加权平均价格， 不应被视为公司签订长约合同的标

价。

（

２

）煤炭分部自产煤业务单位生产成本明细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同比增减

人民币元

／

吨 人民币元

／

吨

％

自产煤业务单位生产成本

１０５．９ ９３．１ １３．７

���

原材料

、

燃料及动力

２１．６ １９．３ １１．９

���

人工成本

１３．４ １１．２ １９．６

���

折旧及摊销

２２．１ １８．７ １８．２

���

其他

４８．８ ４３．９ １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煤炭分部自产煤业务单位生产成本为人民币

１０５．９

元

／

吨（

２００９

年同期：人民币

９３．１

元

／

吨），增长

１３．７％

。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

ａ

）神东矿区部分矿井防爆车投入增加，油料耗用增加，以及油、原材料及电力等价格上涨导致原材

料、燃料及动力增加；

（

ｂ

）职工人数增加及工资水平上涨，人工成本增加；

（

ｃ

）公司部分矿井增加采掘设备、实施技术改造等增加固定资产，导致折旧及摊销增加；

（

ｄ

）“其他”达到人民币

４８．８

元

／

吨，同比增长

１１．２％

。主要原因是：哈尔乌素矿增加剥离量，导致矿务工

程费增加；准格尔矿区搬迁补偿费用增加；及公司环境保护等费用增加。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增减

人民币元

／

吨 人民币元

／

吨

％

自产煤业务单位生产成本

１０５．９ １００．８ ５．１

原材料

、

燃料及动力

２１．６ ２１．７

（

０．５

）

人工成本

１３．４ １１．３ １８．６

折旧及摊销

２２．１ ２４．１

（

８．３

）

其他

４８．８ ４３．７ １１．７

４．３

行业环境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同比增长率为

９．６％

。前

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１０．６％

，同比加快

２．５

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利于煤炭需求

的增加。

前三季度全国煤炭产量为

２４．４２

亿吨，同比增长

１７．２％

；同期主要耗煤产品电力、钢材和水泥产量分

别同比增长

１６．１％

、

１９．０％

和

１５．９％

。

三季度国内动力煤供需总体平衡，季度末动力煤现货价格由基本稳定向小幅下降转变，库存由基本

稳定向小幅上升转变。三季度后期，由于动力煤消费由旺季逐渐向淡季转变以及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等因

素的影响，动力煤需求出现减缓迹象。

预计四季度国内动力煤供需总体平衡，动力煤现货价格有所上升。 进入

１０

月份以来，动力煤现货价

格已出现小幅上涨。预计四季度冬季取暖用煤将带动动力煤需求增长，同时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将限制需

求量增长幅度。

（以上行业环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注：行业环境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行业环境的资料来源于第三方，本公司力求数据

准确可靠，但并不对其中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或有效性承担任何责任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

证，如有错失遗漏，本公司恕不负责。

４．４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决议启动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公司部分资产的工作。详见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香港联交所网站和

８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资产的公告》。

４．５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公司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事项 履行情况

１．

神华集团公司与本公司的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遵守承诺

，

未发生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２．

神华集团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自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

收购该部分股份

遵守承诺

，

未发生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注：承诺事项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重要事项章节。

４．６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８

本公司没有向股东宣派或派付季度股息（包括现金分红）的计划。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张喜武

董事长

2010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2033������股票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2010045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年 9月 30日，本公司公告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本公司拟通过定向发行股

份的方式购买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丽江玉龙雪山印象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及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的具体进展和预计完成时间的情况：

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均未出具相关报告，交易各方的

全面尽职调查等其他工作还在有序推进中。 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预计在 2010年 11月完成。

2、有关协议或者决议的签署、推进状况：

2010�年 9月 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景区公

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的议案》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框架

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框架协议》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0年 9月 30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 w w .cninfo.com .cn 上的公告）。

自 2010年 9月 30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告后至今，本公司未与丽江玉龙

雪山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任何补充协议。

3、有关申报审批事项的进展以及获得反馈的情况：

目前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工作还未完成， 相关方还未向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进行

资产评估备案。

二、特别提示：

1、本公司在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董事会将每隔 30日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2、目前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的审批风险：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2)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重组事项需得到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批准；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关注本公司的

相关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0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068���������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0- 054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0年 10月 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出，在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0年 10月 29日下午 13: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景德镇市历尧公司二楼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保泉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3名， 代表 140,003,3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02% �， 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李冰、李云龙律师列席并见证了会议的召开。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煤气、炭黑尾气关联交易价格的议案》；

控股股东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该关联交易议案表决。

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 9,600 股，表决结果：同意票 9,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本项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邯郸黑猫 2010年向银行申请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 140,003,380股，表决结果：同意票 140,003,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本项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邯郸黑猫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 140,003,380股，表决结果：同意票 140,003,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本项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冰、李云龙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司 201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85����������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0- 035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古镇灯都项目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合作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条件及合作方式以本协议签订后，经双方共同成立

的项目小组对项目进行深入的项目调研、方案策划、投资测算等前期工作完成后，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

同为准。

2、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期自 2010年 10月 27日起至项目公司成立之日止，如双方未能最终成

立项目公司，则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3、最终经过可行性分析论证后，具体投资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甚至可能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最终能否施行尚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4、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后续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协议当事人

协议对方为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

三、合作项目简介

1��、灯都项目是为引领中山市古镇灯饰照明产业升级，将古镇建成全球灯饰照明产业中心而投资

兴建的国际级产业综合体，可建设的土地面积约 65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10万 M 2，将建成融全球灯

饰照明企业总部办公、研发设计、品牌展贸、人才公寓、国际会议展览、五星级商务酒店、灯王标志性建筑

于一体的全球首个灯饰照明产业综合体，将成为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示范性承载平台。

2、合作双方拟发起成立项目公司共同投资开发和运营灯都项目。 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以其合法

拥有的、无权属纠纷的项目地块共约 650亩（土地价格另行协商）入股，占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40% ，

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我公司全部以现金入股，占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45% ；另预留 15%的股份作为

引入第三方战略投资者等。 股份构成具体方案在项目公司成立前另行议定。

四、协议书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书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的影响有待项目近

一步论证分析。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书而对协议书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持续披露本项目的后续工作安排及相关合同的签订情况。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263����������������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0- 49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近期收到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吴秋婷女士

递交的书面辞呈。 吴秋婷女士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董事、董事会秘书等相关职务，辞职后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上述辞呈即日起生效。

吴秋婷女士辞职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不低于法定人数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

作，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相关股东大会审议。 另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董事会指

定公司财务总监郭林岳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郭林岳先生的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千禧路 5号，邮政编码：311800，联系电话：0575- 87380698，

传真：0575- 87380005，电子信箱：zxl7053636@ 126.com 。

公司对吴秋婷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0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116����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10- 035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2010年 10月 29日上午，公司与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签订了木浆生产线《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公司承担 K P 成套设备项目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以及化学浆

生产线和相关配套工程的建设工作。 合同总金额合计人民币 54,289万元（其中设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施工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51,289万元）。 工程的竣工期限为 2012年 10月 31日。 合同自签订

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工业区三区

法定代表人：渡边正

注册资本：91,151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高档纸和化学木浆；相关产品的进出口和分销业务；提供售后

服务及有关技术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自备热电站、码头配套设施及必要的公用工程的建设与经营。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上一会计年度，公司与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签署相关业务合同的金额总计为 43.80万元，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签署相关业务合同金额总计为 9,

617.4万元。

3、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签订工程设计和建设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 该合同的履行将对公

司 2011和 2012年度的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合同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发包人在本合同签订后至 2011年 4月的期间内，无需任何理由，可通

过提前 1个月的事先书面通知解除本合同。 此种情况下， 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承包人遭受的损害金

额。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0月 29日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600022��公告编号：2010－035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年 9月 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时披露了《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因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山钢集团 "）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停

牌。

目前，山钢集团仍在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有关问题与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论证，因此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102���证券简称：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0- 036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年 9月 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同时披露了《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因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钢集团 "）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停牌。

目前，山钢集团仍在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有关问题与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论证，因此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十日


